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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 

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GHFLYJS[2024]024-5 

 

致：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依据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专项

法律顾问服务合同》，指派柳向阳律师、杜涛律师、金晶律师、冯建军律师、王

新宇律师担任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已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注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中国证

监会《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

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就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

出具了编号为 GHLSGZBG[2024]001 号的《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英

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律师工作报告》、编号为

GHFLYJS[2024]024 号的《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法律意见书》、编号为 GHFLYJS[2024]024-2 的《国

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编号为 GHFLYJS[2024]024-3 的《国浩律师（银川）

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以及编号为 GHFLYJS[2024]024-4 的《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鉴于发行人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宁夏英力

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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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0040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根据《审核问询函》的要求，

本所对于本次发行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现出具《国浩律师（银川）事务

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 引言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依据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国家正

式公布、实施的中国法律法规，并基于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

律意见。 

3.本所仅就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国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有关审计、资

产评估、投资项目分析、投资收益等事项发表评论。本所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

对会计报表、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

述，不表明本所对这些数据和/或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

保证。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财务数据等专业事项，本所未被授权、亦无权发表任

何评论。 

4.本所律师在核查验证过程中已得到发行人如下保证：发行人已经提供了本

所认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

本材料或口头证言，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及所述事实均

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发行人所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是真实的；

发行人所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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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本所进行合理核查的基础上，对于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

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或者基于本所专业无法作出核查及判断的重

要事实，本所依赖政府有关部门、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专

业意见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6.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

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本所同意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在其有关申请材料中部分引

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意见及结论，但该等引述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对本所意

见的理解出现偏差的方式进行。 

8.本所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9.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之依据。 

10.除非文义另有所指，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前提、假设、承诺、声明事项、

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11.除非另有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用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定义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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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审核问询函》回复 

问题 2.  

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和前五大供应商

均存在贸易型公司。报告期内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存在参保人数过少、成立时

间或合作时间较短的情形，如有的企业成立第二年即成为公司第一大客户。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过少的原

因及合理性，相关资产规模、人员情况是否可支撑与发行人的业务规模，是否

符合行业惯例；（2）结合发行人拓展新客户的方式，说明部分客户成立时间或

合作时间较短的具体背景及情况。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相关风险。 

请保荐人、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1）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复： 

一、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报告期内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过少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资产规

模、人员情况是否可支撑与发行人的业务规模，是否符合行业惯例 

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客户中贸易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前五大客户 公开查询参保人数 

上海上鳌贸易有限公司 6 人（2022 年度报告） 

上海康尼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3 人（2022 年度报告） 

厦门建发化工有限公司 48 人（2023 年度报告） 

江苏远尊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 人（2023 年度报告） 

浙江玄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未披露（2022 年度报告）、25 人（2023

年度报告） 

江苏远柯化工品有限公司 1 人（2022 年度报告） 

青岛和盛佳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 人（2023 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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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贸易商客户参保人数来源于天眼查 APP。 

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中贸易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注：贸易商供应商参保人数来源于天眼查 APP。 

部分贸易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过少，具体情况如下： 

青岛崭新化工有限公司 11 人（2022 年度报告） 

淄博浩源塑业有限公司 2 人（2023 年度报告） 

前五大供应商 参保人数 

甘肃公航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2 人（2023 年度报告） 

宁夏宝盛泰商贸有限公司 0 人（2023 年度报告） 

甘肃通泰鑫物资商贸有限公司 16 人（2023 年度报告） 

客户/供应

商名称 

公开查

询参保

人数 

社保缴纳核查

情况 

和发行人交易

情况 

资产规模和经

营情况 

支撑与发行人

的业务规模情

况 

上海上鳌

贸易有限

公司 

6 人 

经访谈，上海上

鳌贸易有限公

司、上海康尼格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截至本

问询回复出具

日员工合计 15

人，9 人在上海

当地参保，1 人

系退休返聘无

需缴纳社保，其

他员工在其他

单位缴纳或者

自行缴纳并由

公司报销相关

发行人 2023 年

对上海上鳌贸

易有限公司、上

海康尼格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的营业收入

为 40,004.71 万

元。 

上海上鳌贸易

有限公司、上海

康尼格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末资产

规模合计约

6,800 万元，

2023 年营业收

入合计约 16.1

亿元。 

公司人员主要

负责核心业务

洽谈及商务结

算，仓储物流工

作均外包第三

方；公司资金周

转较快，资产规

模、人员情况可

支撑与发行人

的业务规模。 

上海康尼

格供应链

管理有限

公司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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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 

浙江玄德

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

司 

未披露

（2022

年度报

告） 

经访谈，浙江玄

德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及关

联公司员工人

数约 100 人，均

已缴纳社保，其

中在浙江玄德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参保人

数为 25 人，其

他人员在其他

主体参保。 

发行人 2023 年

对浙江玄德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的营业收

入为 12,917.28

万元。 

浙江玄德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

司及关联公司

2023 年营业额

约为 70-80 亿

元，运营资金约

4 亿元。 

由于经营规模

较大，公司除业

务人员外，还配

套了财务、风

控、物流、研究

等部门。公司资

产规模、人员情

况可支撑与发

行人的业务规

模。 

江苏远柯

化工品有

限公司 

1 人 

经访谈，江苏远

柯化工品有限

公司因为经营

不善于 2023 年

9 月注销。注销

前，员工人数 5

人，由于经营困

难，只缴纳了 1

人的社保。 

江苏远柯化工

品有限公司

2021 年与发行

人交易金额较

高，为36,871.22

万元。 

2021 年江苏远

柯化工品有限

公司营业收入

约 5 亿元，资产

规模约 1,000 万

元。 

公司人员主要

负责核心业务

洽谈及商务结

算，仓储物流工

作均外包第三

方；公司资金周

转很快，下游货

到付款，账期很

短。公司资产规

模、人员情况可

支撑与发行人

的业务规模。 

江苏远尊

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

司 

3 人 

经访谈，江苏远

尊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员工

人数 5 人，参保

人数 3 人，其余

2 人自愿放弃。 

发行人 2023 年

对江苏远尊新

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收入

为 11,167.72 万

元。 

江苏远尊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

司 2023 年销售

额约 3 亿元，自

有资金规模

1,000 余万元。 

公司人员只负

责核心采购和

销售业务，物

流、财务外包，

不涉及仓储。公

司下游客户货

到付款，账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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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公司资产规

模、人员情况可

支撑与发行人

的业务规模。 

青岛崭新

化工有限

公司 

11 人 

经访谈，青岛崭

新化工有限公

司、青岛和盛佳

泽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员工人

数合计 21 人，

其中 19 人已缴

纳社保，2 人为

退休人员无需

缴纳社保；与公

开查询社保信

息差异系未及

时在国家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更新填报

导致。 

发行人 2023 年

对青岛崭新化

工有限公司、青

岛和盛佳泽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的营业收入

为 6,860.74 万

元。 

青岛崭新化工

有限公司、青岛

和盛佳泽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

2023 年营业收

入合计约 5 亿

元，资产规模近

1 亿元。 

公司人员只负

责核心业务和

商务工作，仓储

物流委托第三

方。不同规模客

户账期存在一

定差异，1 个月

到半年均有。公

司资产规模、人

员情况可支撑

与发行人的业

务规模。 

青岛和盛

佳泽国际

贸易有限

公司 

0 人 

淄博浩源

塑业有限

公司 

2 人 

经访谈，淄博浩

源塑业有限公

司为贸易型客

户，员工人数 6

人，参保人数 2

人，其他人员因

退休返聘等原

因未缴纳社保。 

发行人 2023 年

对淄博浩源塑

业有限公司的

营业收入为

3,595.50 万元。 

淄博浩源塑业

有限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约

为 2.2 亿元，运

营资金规模约

4,000 万元。 

公司人员主要

负责核心业务

洽谈及商务结

算，仓储物流工

作均外包第三

方；公司对下游

客户基本没有

账期。公司资产

规模、人员情况

可支撑与发行

人的业务规模。 

宁夏宝盛 0 人 经访谈，宁夏宝 发行人 2023 年 公司 2023 年销 公司物流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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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由于员工自愿放弃缴纳、在其他单位缴纳或者自行缴纳、退休返聘

等原因，该部分贸易商大客户及供应商实际员工数据大于参保人数；该部分贸易

商大客户及供应商大多委托第三方负责仓储物流等职能，专注于核心购销业务，

人员规模相对较小；该部分贸易商大客户及供应商的营收规模、资产规模与资金

周转周期较为匹配。 

综上所述，公司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较少具有合理性，其资产规模、

人员情况可支撑与发行人的业务规模；公司上述大客户及供应商并非只经销发行

人产品，与其他 PVC 厂商保持合作，其参保人数少等情况符合行业惯例。 

 

二、请发行人补充披露 

针对公司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较少的情况，发行人已在募集说明书

“第五章 与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因素”之“一、对公司核心竞争力、经营稳定

性及未来发展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因素”中补充披露以下风险： 

“（十六）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为贸易型公司的风险 

公司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为贸易型公司，公开查询的参保人数少，资产规模

和人员情况可满足其自身业务需求。若发行人部分贸易型客户或供应商的资产规

模、人员数量恶化，不能支撑和发行人的业务合作，且发行人未能及时开发其他

客户或供应商替换，存在影响发行人经营的风险。” 

 

泰商贸有

限公司 

盛泰商贸有限

公司员工 20 人

左右，7-8 人在

其他单位缴纳

或者自行缴纳，

其他人员因流

动性较大自愿

放弃。 

向宁夏宝盛泰

商贸有限公司

的采购金额为

18,910.43万元。 

售额约为 10 亿

元，资产规模约

2 亿元。 

关联公司负责，

公司人员专注

于核心购销业

务；对下游客户

预收款为主。公

司资产规模、人

员情况可支撑

与发行人的业

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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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询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客户公开信息； 

2.对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供应商、客户进行现场走访或视频访谈，了解其人

员规模、员工参保情况及资金实力，与发行人建立合作关系的背景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部分大客户及供应商参保人数较少具有合理性，其资产规模、人员情

况可支撑与发行人的业务规模，符合行业惯例。 

 

问题 3. 

发行人最近两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6,158.36 万元和

-59,637.32 万元，截至 2024 年 6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由 2021 年初的 4.79 亿

元下降至 0.10 亿元。根据申报材料及反馈回复，最近三年，发行人资金在集团

财务公司存放的金额分别为 59,052.93 万元、43,979.12 万元、2,307.77 万元，占

当期末发行人银行存款的比例分别为 99.24%、99.63%、99.91%；发行人存在资

金自动划转归集至集团财务公司的情况。 

请发行人补充说明：（1）发行人目前的货币资金能否保证公司正常营运，

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并重点说明发行人应对的货币资金大幅减少、流动性减

弱等情况采取的应对措施；（2）发行人资金在财务公司存款和贷款情况，包括

金额、利率及是否存在质押等，发行人是否能够自主支配存款，是否存在资金

使用受限的情形，相关条款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3）发行人是否建立健全

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如是，说明执行有效性。 

请保荐人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对（3）核查并发表

明确意见。 

 

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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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发行人补充说明： 

发行人是否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如是，说明执行

有效性 

1.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 

发行人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备用金管理办法》《银

行账户管理办法》《筹资管理办法》等与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

发行人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 

此外，为有效防范、控制、化解发行人在财务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

保障资金安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发行人制定了《公司与国家能源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公司成立存贷款等金融

风险处置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包括财务产权部、审计部、证券与法律事务部

等相关部门人员，按照职责分工相互协调共同控制和化解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进行货币资金管理并得到有效执行。 

2.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有效性 

公司已制定的货币资金管理相关制度，针对公司所拥有的现金、银行存款和

其他货币资金，明确了现金管理、银行账户管理、银行存款管理、票据管理等规

范交易授权、职责分工、凭证记录、监督与检查等控制活动，在报告期内得到有

效执行。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的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

会师报字(2022)第 4249 号），认为：“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

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的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

会师报字[2023]第 ZG10754 号），认为：“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的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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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报字[2024]第 ZG11187 号），认为：“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

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 

综上所述，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报告期内

执行有效。 

 

二、请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发行人制定的《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办法》

《备用金管理办法》《银行账户管理办法》《筹资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访谈

发行人财务相关负责人，了解货币资金相关内控制度执行情况。 

2.查阅发行人定期公告的《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已建立健全货币资金管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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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签署页 

 

（本页无正文，为《国浩律师（银川）事务所关于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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